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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本市於 103年 12月 25日升格為直轄市，並前於同年 11月 29日選出第 1屆市議員
60人，男女當選人數分別為 40人及 20人，女性占比 33.3%，已高於地方民意代表每 4
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名之 25%，觀察近 10屆當選情形，女性占比呈增加趨勢，顯示本
市女性對議員工作參與度提高。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市選舉人數 156萬 8,713人，投票人數 98萬 4,099人，
總投票率 62.7%，其中男性投票率 63.5%，略高於女性投票率 1.5個百分點，除蘆竹區
及龍潭區男性投票率高於女性投票率逾 5個百分點外，餘各區兩性差異均於 5個百分點
內，顯示本市女性對選舉有一定程度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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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註：性別投票率=男(女)性投票人數占男(女)性選舉人數比率。

0
~~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性別投票率

43 45 45 49 53 46 45 40 36 407 7 9 7 7 11 13 19 24 20

14.0 13.5 16.7 12.5 11.7
19.3 22.4

32.2
40.0

33.3

0

20

40

60

80

100

0

20

40

60

縣議員

第9屆
縣議員

第10屆
縣議員

第11屆
縣議員

第12屆
縣議員

第13屆
縣議員

第14屆
縣議員

第15屆
縣議員

第16屆
縣議員

第17屆
市議員

第1屆

人 %男 女 女性占比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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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03年底本市各級機關學校公教人員數 2萬 4,500人，其中男性為 1萬 137人，女
性為 1萬 4,363人，分別較 102年底增加 25人及 420人，性比例為 70.6，兩性人數皆
微幅增加，惟女性增幅較大，性比例有逐年降低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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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註：①公教人員數統計範圍包含市議會、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及區公所所屬機關。

②性比例係指每百位女子對應之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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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底本市營利事業家數 10萬 1,594家，負責人為女性者 3萬 5,718家，占
35.2%，較 98年底增 0.5個百分點；按行業別觀察，女性負責人所占比率以服務業為主，
其中又以住宿及餐飲業的比率 46.3%居冠，惟農林漁牧業成長 1.5個百分點為最多，顯
示本市女性經營之行業與男性存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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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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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本市男性勞動力人口 56.6萬人，其勞動力參與率為 67.9%，女性勞動力人口
45.0萬人，其勞動力參與率為 52.1%。與 94年相較，男女性勞動力人口分別增 8.5及 8.6
萬人，而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微降 0.1個百分點，女性則提升 1.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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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註：①勞動力人口係15歲以上可以工作的民間人口，含就業者及失業者，其中民間人口為設籍本市人口，

扣除軍人、入監者與失蹤者。

②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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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人口及勞動力參與率

由 103年本市婚姻別觀察勞動力參與率情形，男性方面，以有偶或同居者之勞動力
參與率逾 7成為最高，反之，女性則以未婚者最高，有偶或同居者之男性參與率較女性
高出18.5個百分點，突顯女性受「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影響，較易退出勞動力市場，
惟較 94年之男女差距 24.7個百分點，已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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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03年本市就業人數計 97.6萬人，其中女性 43.5萬人，占 44.6%，較 94年之
43.3%上升 1.3個百分點。觀察兩性從業身分之結構，103年女性雇主、自營作業者及受
私人僱用者之比率分別為 14.0%、29.1%及 45.4%，均低於男性，無酬家屬工作者女性
則超過 7成，與 94年相較，除受政府僱用者轉變為女性居多外，餘男女結構變化不大。

總計 雇主
自營

作業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受私人

僱用者

受政府

僱用者

人數

(萬人)

94 年 81.1 3.5 9.3 4.0 58.8 5.5

103 年 97.6 4.3 7.9 3.1 75.7 6.6

女性比率

(%)

94 年 43.3 14.3 25.8 77.5 45.1 47.3

103 年 44.6 14.0 29.1 77.4 45.4 57.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就業人數按從業身分

歷年來由於男性勞動參與率較高，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人
數均呈男略多於女，103年底主要社會保險被保險人中，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88.0萬人
居冠，女性占 45.7%，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61.8萬人居次，女性占 45.5%，而公教人員保
險被保險人 4.4萬人，則呈女多於男，女性占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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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臺灣銀行。

註：勞工保險係著重勞工工作期間及退休後的基本生活保障，就業保險則提供受僱勞工失業或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的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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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本市女性就業人口以投保勞工保險者居多，103年底達 40.2萬人，勞保提供生育給
付可減低被保險人因生育造成之經濟負擔，103年本市申請勞保生育給付之件數為 1萬
3,041件，較 96年之 9,611件增 35.7%，就給付金額觀之，因 103年 5月 30日起生育
給付由投保薪資 1個月增為 2個月，給付金額由 102年 3.5億元跳升至 103年 5.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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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

註：自96年起始有相關統計。

勞保生育給付件數及金額

由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性別觀察，103年本市地價稅開徵戶數計 72.4萬戶，
其中女性占 47.6%，較上年增 0.2個百分點；房屋稅開徵戶數計 89.3萬戶，其中女性占
48.3%，較上年增 0.1個百分點。與 6都相較，本市地價稅及房屋稅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
皆僅次於新北市與臺北市。

48.3

50.7

52.3

48.0

41.9

47.0
47.6

49.6

51.1

46.1

40.5

45.1

桃園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房屋稅

地價稅

單位：%

資料來源：財政部。

103年 6都地價稅及房屋稅女性納稅義務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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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隨著國人壽命延長，人口結構趨向高齡化，建立老人長期照護及安養支持系統刻不容
緩，103年底本市長期照護及安養機構共 57間，可供進住 2,766人，較 94年底 2,322人，
增 19.1%，實際進住人數亦由 94年底 1,375人增至 2,070人，觀察進住者性別分布，歷
年兩性進住比率則相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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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長期照護、安養機構進住人數

除老人照顧機構外，政府推動社區照護計畫，結合當地人力、物力，提供在地初級預
防照護服務，截至 103年底本市設有 123個社區照護關懷據點。觀察 103年服務成果，關
懷訪視服務計 10.1萬人次，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計 13.4萬人次，餐飲服務共 28.1萬
人次，健康促進活動服務 69.7萬人次，服務對象均呈女多於男，女性占比約 5至 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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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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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社區照護關懷據點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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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社會救助法經多次修法，逐步放寬認定標準，致低收入戶數逐年增加，自 94年底
3,152戶增至 103年底 6,213戶，並自 100年 7月將中低收入戶納入保障，103年底中
低收入戶計 2,081戶。另觀察戶長性別分布，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歷年均以男性居多，
女性戶長合計占比約 4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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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數及女性比率

雖非擁有社會工作師執照者才能從事社會工作，但隨著各面向福利服務之推展，人力
需求逐趨專精化，透過社工師執照之推行，有助於提升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與認同，本市
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者由 94年底 56人逐升至 103年底 355人，歷年均呈女多於男，惟
男女差距倍數已從 94年底之 7.3倍縮小至 103年底之 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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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由歷年人口金字塔觀察男女各年齡層人口消長情形，本市幼年人口 (0~14歲人口 ) 逐
年減少，反映出近年生育率漸次下降，另青壯年人口 (15~64歲人口 ) 及老年人口 (65歲
以上人口 ) 則明顯增加，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現象日益顯著。

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

0~14 歲

幼年人口

15~64 歲

青壯年

人 口

男性 女性 

人口金字塔

自 94至 103年期間，本市幼年人口及青壯年人口之性比例變動不大，各年均分別略
高於 109及略低於 100，趨於穩定，另依內政部統計，近年本市女性零歲平均餘命 ( 平均
壽命 ) 較男性增加為高，致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性比例逐年降至 93.1。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性比例指每百位女子所對應之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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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03年底本市戶籍人口中，男性為 103.3萬人，女性為 102.6萬人，分別較 94年底
增 7.4萬及 10.4萬人，性比例由 94年底之 103.9，逐年降至 103年底之 100.7，顯示性
別結構比例，有越來越接近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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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性比例係指每百位女子對應之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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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及性比例

103年底本市原住民人口 65.5千人中，男女分別為 31.5千人及 34.0千人；近 10年
女性人口增加 37.1%，男性人口增加 33.5%，性比例則由 94年底 95.0逐年降至 103年
底 92.6；另依內政部統計，近年我國原住民女性零歲平均餘命(平均壽命)均較男性為高，
致長期以來原住民女性人口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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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性比例係指每百位女子對應之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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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03年本市結婚之男女平均年齡分別為 34.1歲及 32.1歲，較 98年分別略增 0.2歲
及 2歲，以初婚者平均結婚年齡最低，男性 33.2歲，女性 30.3歲，皆較 5年前約增 2歲，
又再婚者中，離婚後再婚者平均年齡略增 1歲，喪偶後再婚者男性增 5歲，女性則減少 1.3
歲，顯示本市男女平均結婚年齡往後遞延，且以喪偶後再婚之男性增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 

31.2

43.2

57.1

28.4

37.3

46.7

75 60 45 30 15 0歲

33.2

43.9

62.1

30.3

38.1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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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

有偶

離婚

歲

男 女 103 年98 年

喪偶
 

 

 

 

離婚
 

 

 

 

未婚

兩性平均結婚年齡按婚前婚姻狀況分

103年底本市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計5萬4,263人，其中女性4萬9,729人，
占 91.6%，男性僅 4,534人，占 8.4%；若按國籍別觀察，女性外籍配偶以大陸、港澳地
區占 65.5%最多，併計越南籍 17.7%及印尼籍 8.7%，三者合計超過 9成；男性亦以大陸、
港澳地區占 53.2%最多，泰國 16.9%次之。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細目總和不等於 100%，係四捨五入所致。

大陸、港澳

65.5%

越南

17.7%

印尼

8.7%

泰國

2.9%

菲律賓

2.6%

柬埔寨

0.6%
日本

0.3% 韓國

0.1%
其他國家

1.5%

女性4萬9,729人

大陸、港澳

53.2%
泰國

16.9%

印尼

4.1%

日本

3.5%

菲律賓

3.2%

越南

2.1%

韓國

0.6%

其他國家

16.5%

男性4,534人
103年底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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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近年本市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持續下降，99年降至 0.95人歷史最低，100年因建國百
年結婚潮帶動生育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回升至 1.09人，又 101年適逢龍年，續攀至 1.24
人，為近 8年最高，惟龍年效應一過，103年降至 1.08人。另第 1胎由 35歲以上婦女
生育比率從 96年 6.4%增至 13.6%，顯示高齡產婦比率有逐年增高之勢。

1.22
1.16 1.13

0.95

1.09

1.24

1.00
1.08

6.4
7.1

8.4

10.3
9.8

10.7

12.4

13.6

4

6

8

10

12

14

0.6

0.8

1.0

1.2

1.4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左軸)
第1胎由35歲以上婦女生育比率(右軸)

%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①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指平均每位育齡(15至49歲)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數。

②自96年起始有相關統計。

人

0 0
年

~~ ~~

總生育率及第 1胎由 35歲以上婦女生育比率

本市近 8年出生嬰兒性比例約介於 105至 111之間，按胎次別觀察，103年第 1及
2胎性比例皆 110，前 2胎合計約占新生兒 9成，第 3胎以上出生嬰兒性比例大都偏高，
由於傳統重男輕女觀念日漸式微，加以衛生福利部自99年起建立出生嬰兒性別監測機制、
增修相關法令及加強宣導，並推動禁止性別篩選，以改善性別失衡情形，近年高胎次新生
兒性比例已由高峰 98年之 129，漸降至 103年之 114。

110

106
105 1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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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0108

110
107

111

103

106
1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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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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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0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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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100

年

第1胎 第2胎 第3胎以上

~~
0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註：自96年起始有相關統計。

出生嬰兒胎次別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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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本市各級學校教師及校長大致隨著學校級別愈高而女性比率遞減。103學年度國中、
小女性教師約占 7成，至大專院校則降至 3成左右；女性校長比率在各級學校均不及 5成，
其中以國中逾 4成為最高，大專院校則無女性校長；與 98學年度相較，各級學校女性教
師比率微幅增加，女性校長比率則以國小成長最多。

73.2

70.4

59.0

34.6

71.1

70.0

57.8

33.0

80 60 40 20 0

98學年度 103學年度教師 校長

大專院校

高級中
等學校

國中

國小

資料來源：教育部。

39.5

41.4

12.1

0.0

32.3

41.1

12.9

0.0

0 20 40 60 80% %

各級學校女性教師及校長比率

近年本市各級學校學生皆男多於女，10年間國中、小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性比例幾
無變動，分別約為 110與 118；隨著教育階段提高，性比例益形懸殊，惟 103學年度與
94學年度相較，高等教育學生性比例差距已明顯縮小，碩士生男女比數由 2.3倍降為 1.9
倍，博士生更由 4.0倍降為 3.1倍。

109.6

118.4

117.3

233.6

399.8

600 400 200 0

94學年度 103學年度

博士

碩士

大專院校

高級中

等學校

國中、小

資料來源：教育部。

註：性比例係指每百位女子所對應之男子數。

女=100 

110.3

118.3

106.1

185.1

305.0

0 200 400 600

各級教育學生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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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103年底本市 15歲以上市民，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者，男性比率高於女性，其中
又以研究所以上男性占 7.1%，女性占 4.0%，相差 3.1個百分點最大，國中、小以下者，
則女多於男，其中男性占 20.0%，女性占 26.4%，相差 6.3個百分點，而自修及不識字
比率亦女高於男，應係早期女性受教育機會受限所致。

7.1%

25.1%

12.5%35.1%

20.0%

0.5%

研究所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小

自修及不識字

男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4.0%

24.6%

11.7%

33.0%

26.4%

2.6%

女

103年底 15歲以上市民教育程度結構

103學年度本市國中、小學生共 21萬 3,069人，其中原住民 1萬 149人，占 4.9%，
性比例 108.9，且國小原住民學生性比例為 111.3，係 95年以來最高，國中原住民學生性
比例則各年間變化幅度稍大，自 99年起遽降至 101年 98.1，至 103年上升至 104.8。

102.8

108.9

102.9

111.3

102.6

108.0

98.1
99.5

104.8

92

96

100

104

108

112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國中小總計 國小 國中

資料來源：教育部。

註：①性比例係指每百位女子所對應之男子數。

②自95學年度起始有相關統計。

女＝100

學年度

~~
0

國中小原住民學生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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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103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計 1,228人，其中除性別不詳者 49人外，男女分
別為 178人及 1,001人，女性被害人約占 8成 5，又男女被害人均以 18歲以下兒童及青
少年最多，其中以 12至未滿 18歲者占比最高，男女均約占 55%。

1.1%

18.5%

55.1%

9.6%

5.6%

3.4%
2.8%

3.9%

0-未滿6歲

6-未滿12歲

12-未滿18歲

18-未滿24歲

24-未滿30歲

30-未滿40歲

40歲以上

不詳

男性

178人

2.8%

6.7%

55.2%

11.2%

4.9%

6.3%
4.4%

8.5%

女性

1,001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03年性侵害通報案件兩性被害人各年齡別占比

103年底本市男性消防人員數 2,354人，較 98年底增 256人，成長 12.2%，女性
478人，亦增 116人，成長 32.0%，男性約為女性之 4.9倍。另每千人擁有消防人員數從
98年底 1.24人增至 1.38人，消防人力有逐年增多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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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消防局。

註：消防人員數含消防隊（職）員數及義勇消防人員數。

人/千人人

年底

~~
0

消防人力



15

人身安全與司法

103年本市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男性 1萬 3,308人 (占 85.5%)，女性 2,255人 (占
14.5%)，共計 1萬 5,563人，較 94年 1萬 4,780人，增加 5.3%，依其性別結構觀察，
歷年均以男性占多數，又與 94年相較，男性增 6.8%，女性則減 2.9%。

2,322 2,651 3,264 3,086 3,250 3,009 2,819 2,475 2,459 2,255

12,458
13,888

17,789 18,457 17,524
16,066

14,409
12,864 13,168 13,30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男 女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年 

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

103年本市刑事案件嫌疑犯計 1萬 5,563人。就主要犯罪類別觀察，男性嫌疑犯 1
萬 3,308人中，以公共危險占 35.2%居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30.1%為次，竊盜
17.5%再次之；女性嫌疑犯 2,255人中，則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8.4%最高，次為
竊盜 22.0%與公共危險 19.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細目總和不等於 100%，係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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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103年本市市民男性死亡率為每 10萬人口 730.9人，高於女性 423.7人，男女三大
死因皆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及腦血管疾病，又以惡性腫瘤居首，分別為每 10萬人口
188.8人及 112.7人，心臟疾病分別為 91.0人及 51.2人，腦血管疾病則分別為 58.7人及
32.9人。

單位：人/10 萬人口

序
位

男性 女性

死亡原因 死亡率 死亡原因 死亡率

所有死亡原因 730.9 所有死亡原因 423.7
1 惡性腫瘤（癌症） 188.8 惡性腫瘤（癌症） 112.7
2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91.0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51.2
3 腦血管疾病 58.7 腦血管疾病 32.9
4 事故傷害 40.6 糖尿病 32.6
5 肺炎 38.9 高血壓性疾病 27.3
6 糖尿病 35.2 肺炎 20.8
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32.1 事故傷害 15.1
8 高血壓性疾病 32.1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12.7
9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27.9 敗血症 10.0

10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21.4 衰老/老邁 9.2
其他 164.3 其他 99.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註：本表合計與細目不合，係因四捨五入所致。

103年主要死因死亡率

103年本市因市民惡性腫瘤 (癌症 )死亡原因中，男女均以氣管、支氣管和肺癌居首，
死亡率分別為每 10萬人口 41.0人與 21.9人，次為男性之肝和肝內膽管癌 29.2人及女
性之乳房癌 17.1人，結腸、直腸和肛門癌則均居男女癌症死因第三位，分別為 23.1人及
14.8人。

單位：人/10 萬人口

序
位

男性 女性

癌症死亡原因 死亡率 癌症死亡原因 死亡率

惡性腫瘤(癌症) 188.8 惡性腫瘤(癌症) 112.7 
1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41.0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21.9 
2 肝和肝內膽管癌  29.2 女性乳房癌  17.1 
3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23.1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14.8 
4 口腔癌  13.8 肝和肝內膽管癌  12.9 
5 胃癌  13.1 胃癌  5.4 
6 食道癌  11.7 胰臟癌  5.3 
7 前列腺(攝護腺)癌  9.4 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  5.0 
8 胰臟癌  7.3 卵巢癌  3.7 
9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5.6 白血病  2.9 

10 鼻咽癌  4.7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2.8 
其他  29.9 其他  20.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註：本表合計與細目不合，係因四捨五入所致。

103年主要癌症死因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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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吸菸對呼吸系統及心血管系統造成危害，也是致癌的主因之一。103年本市 18歲以
上男性吸菸率 35.3%，女性吸菸率 2.2%，皆較 94年減少，男性吸菸率明顯降低，顯示
健康意識抬頭，惟整體而言，男性吸菸率仍明顯高於女性。

   

45.3
40.2

41.4
40.1

36.4 36.7
31.3 30.7

35.6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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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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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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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男 女

年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人吸菸行為電話調查」。

18歲以上民眾吸菸率

103年底本市護理之家照護人數 2,480人，男性為 1,337人，其 65歲以上者占
62.8%，女性為 1,143人，其 65歲以上者則占 78.7%，與 98年相較，分別減少 9.8及 4.3
個百分點，近年護理之家照護人數不斷增加，被照護者有年輕化傾向，其中以男性尤為明顯。

878 913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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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以上男性比率(右軸) 65歲以上女性比率(右軸)

年底

人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註：護理之家服務對象以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及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為主。

護理之家照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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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本市市民日常運具以私人機動運具為主，其 103年使用率男性 80.4%，女性
74.4%，另男女之公共運具使用率皆較 98年成長，分別增加 2.5及 1.8個百分點；非機
動運具 ( 如：步行、自行車 ) 則使用最少，並較 98年略減。

% 74.4

9.8

15.9

80.4

7.2

12.4

0 20 40 60 80

男 女 103年98年

公共運具

非機動

運具

私人機動

運具

%

。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

註：細目總和不等於 100%，係四捨五入所致。

75.8

10.1

14.1

80.1

1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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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運具使用率

男女廁設置比例向為衡量性別平等指標之一，103年底本市公廁個數計1萬5,433個，
男廁 8,128個，女廁 5,957個，分別占 52.7%及 38.6%，男廁數量為女廁 1.4倍，若與
103年底本市人口性比例 100.7相較，女廁數相對為少，惟已較 94年增逾 11倍，且增
幅略高於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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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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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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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列管公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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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本市環保志義工人數成長快速，103年底計 2萬 5,921人，以女性 1萬 5,933人居多，
占 61.5%，較 94年底增加 7.3個百分點；另從教育程度觀察，國中以上學歷者之比率皆
較 10年前增加，尤以國中學歷者增幅最大，男女分別增加 39.5及 31.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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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64.2

2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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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103年底

研究所
及以上

大學
及專科

高中職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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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字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4年底

%

男性9,988人

女性1萬59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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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志義工人數及教育程度比率

103年本市 12歲以上民眾電腦及網路使用率分別為 82.5%及 80.4%，其中女性
81.2%曾使用電腦，79.2%曾經上網，分別較男性低 2.6與 2.4個百分點，與近年相較，
兩性數位落差顯著縮小。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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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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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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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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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男性電腦使用率  

●女性電腦使用率   

▅男性網路使用率 

▅女性網路使用率 

電腦及網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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